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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模式簡介
中央信託局購料處經理 ◎ 俞何雄

◆共同供應契約之介紹

一、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1 . 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三條規定：

各機關得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

2 . 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

本法第九十三條所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指該財物或勞務於二以上機關

均有需求者。

本法第九十三條所稱共同供應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指一機關為二以上機關具有共

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與廠商簽訂契約，使該機關及其他適用本契約之機關均得利

用本契約辦理採購者。

二、中央信託局購料處目前辦理之共同供應契約

1 . 中央信託局購料處（以下簡稱本處）

自民國 8 7 年起，即遵照行政院指定，辦理中央政府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之共同供應

契約，7 年來獲得各適用機關採購人員之廣大迴響，茲因可節省繁複之採購程序及採購

人力，利用共同供應契約之機關每年持續增加，而對於採購標的之需求，更行多樣

化，本處亦竭盡所能，增加共同供應契約之品項以服務各機關。

2 . 目前本處辦理之共同供應契約，計有下列48 種：

（1） 交通運輸設備：公務車輛、公務車輛租賃、公務機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輪胎。

（2） 事務設備：傳真機、傳真機耗材、影印機、影印機耗材、影印機租賃、二手影印

機租賃、投影機、DVD 光碟機及手提 CD 收錄音機、影數位式點驗鈔機、鈔券整

理機。

（3） 資訊設備：個人電腦之主機、個人電腦之顯示器、筆記型電腦、顯示卡、伺服

器、燒錄器、網路附加儲存系統、掃瞄器、不斷電系統、數位相機及攝影機、電

腦軟體、印表機、印表機耗材、印表機回收再利用碳粉匣。

（4） 辦公場所用品：辦公桌、椅、櫃、屏風、彩色電視機、冷氣機、電冰箱、飲水

機、洗衣機、省水器材、五金日常用品、文具用品、影印紙、活動式 L E D警示

牌、機關內部中英文雙語標示牌。

（5） 人力資源：警衛勤務、駕駛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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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中華民國政府採購卡、油品、水稻稻種消毒資材、鉛蓄電瓶四項，籃球、

排球、躲避球、包裝木料、滅鼠毒餌、熱食紙袋、電子式警報器、醫療消耗性用

品、中翻英服務、繪圖機讀取儀、英語訓練線上課程、文康旅遊活動服務、汽車

駕駛模擬訓練系統。

◆圖書資料以共同供應契約方式辦理之探討

圖書資料大致分有圖書、期刊、視聽資料等，以下僅以國內出版之中文圖書說明。

一、目前一般機關辦理圖書採購方式大致有下列兩種：

1 . 圖書館開列書單，投標廠商依據書單，報列一個總價。

2 . 圖書館未開書單，但列有購書之條件範圍（例如，訂定書籍種類、出版年代等），由投

標廠商報列一個折扣率。

二、簽訂共同供應契約之招標方式因適用於中央政府各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訂購，各適

用機關之書單或購書條件無法確定，故進行招標時，以「由廠商報列折扣率」方式辦理較

為可行，大致有下列3 種方式，惟各有優缺點：

1 . 以若干家出版機構（例如：出版量較大之出版社）為招標項次，本處訂定該項次之底

價（即價格折扣率），並同意廠商投標時，在其報價內，除本處所列之出版社外，亦可

報列其他出版社。

（1） 優點：投標廠商可悉數報列其經銷（或代理）之出版社，提供適用機關多樣化選

擇。

（2） 缺點：招標項目之若干家出版社選定不易，恐生爭議。　　

2 . 同上列方案，惟本處僅列一個底價（即折扣率），即廠商對於所有書籍，僅報列一個總

折扣率。

（1） 優點：僅有一個決標價格，適用機關計算訂購總價，較為方便。

（2） 缺點：廠商為維持其既定收益，在書單未確定又僅能報列一個折扣率之情況下，

恐參加意願不高，或僅願以較高之折扣率承做（例如，倘Ａ書局的書為9 折，Ｂ

出版公司的書為 8 折⋯，廠商為避免機關採購時，對於Ａ書局有較多之採購數

量，造成損失，全案乃報列9 折，而不報列 85 折）或雖以較低的折扣率搶標，但

遊說訂購機關向其訂購利潤較高之書籍，影響機關之書單開列。

3 . 以「書籍之種類」（例如，文史類、法律類、科技類等）為招標項目，本處訂定每項之

底價（即折扣率），投標廠商針對各類書籍報列折扣率。

（1） 優點：較符合圖書市場之交易慣例，因各家出版社對於不同種類之書籍，本就訂

有不同之折扣。

（2） 缺點：招標項目較多，訂購時書籍分類界定易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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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信託局購料處辦理之「國內出版之中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簡介

一、緣起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民國9 2 年 7 月 17 日召開「政府採購法－公共圖書館採購圖書資

料相關問題與建議座談會」，決議建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及中央信託局協助圖書館界研訂公共圖

書館採購圖書之「共同供應契約」，供各級圖書館參考採行。

二、辦理過程

民國 92 年 8 月 12 日本處於工程會網站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國內出版圖書資料並公告於民國

92 年 8 月 2 5 日召開廠商座談會，研商集中採購以共同供應契約辦理之各項事宜。依據座談會

結論，本處研提方案提報行政院統一發包及集中採購中心「共同供應契約推動小組」民國 9 2

年 9 月 9 日第七次會議，決議請本處儘速辦理。本處於民國92 年 9 月 29 日至民國92 年 10 月 6

日辦理招標文件草稿公開閱覽，徵求廠商意見。公開閱覽結束，無廠商表示意見，本處乃於民

國 92 年 10 月 17 日公告公開招標，92 年 10 月 31 日開標，共計 10 家廠商投標，經審標結果，2

家廠商為不合格標，其餘8 家廠商為合格標，並均併列為得標廠商。

三、契約內容摘要

（一）採購標的

（二）廠商名稱及得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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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廠商價格折扣率一覽表

（四）契約期間

本契約期間自 92 年 11 月 14 日起至 93 年 12 月 31 日止。必要時，本處得逕行通知立約

商延長效期至多二個月，立約商不得拒絕。適用機關若有正當理由者，得不利用本共

同供應契約。在本契約之有效期屆滿前所發出之訂購單均屬有效，立約商不得拒絕。

（五）訂購方式

1 . 適用機關依其需求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共同供應契約電子採購系統辦理訂購 （網

址：http: //sucon.pcc.gov. t w），立約商應配合辦理相關事宜，適用機關使用本系統進行下

訂及支付作業，必須事先申請 G C A 憑證，若尚未申辦 G C A 憑證無法以本系統訂購，

則可傳真通知本處向立約商訂購或逕向立約商訂購，副知本處。

2 . 單一機關之一次訂購金額達新臺幣 1 0 0 萬元時，得由訂購機關直接與立約商另行議定

其他優惠條件（例如，免費提供其他附加服務或再給予價格之優惠折扣等）。若以電子

採購系統訂購，訂購機關應將議妥之單價及交貨日期鍵入該系統相關欄位，若未採電

子採購系統下訂，則另以傳真通知本處辦理。

（六）交貨地點

依訂購機關訂購單指定之地點交貨，如交貨驗收後，需另行交運至其他指定地點，則

由訂購機關自行負擔運送費用。外島地區（金門、馬祖、澎湖）交貨則依實際運送之

費用由訂購機關核實支付。

（七）交貨期限與驗收

1 . 交貨期限由訂購機關於訂購時與立約商視購書清單之內容及數量等情況議定之，於交

貨期限內一次或分批交貨，惟交貨期限以不超過一年為原則。

2 . 圖書分類之界定有爭議時，以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 I P）或全國新書資訊網之

分類為準，倘該書未申請CIP亦未列入全國新書資訊網，則以訂購機關之認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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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立約商送交圖書時應派人負責在場點交，如經訂購機關驗收合格，則圖書送達之日即

為交貨履約完成日。

（八）付款辦法

1 . 立約商所交之圖書經各訂購機關驗收合格後，按本契約所訂之各項折扣率乘每本圖書

之定價（其他情況，詳下列第３、４項），核算訂購總價（若有缺書情況，則自總價扣

除之）。

2 . 上述訂購總價包含所訂書籍、營業稅及交運至訂購機關指定地點之費用。

3 . 圖書定價若以基價方式定者，以基價之五十倍換算為定價（應於訂購時，先行告知訂

購機關）。

4 . 圖書若未註明價格者，須出具出版者證明文件，無法證明者以一頁1 元為計價依據。

（應於訂購時，先行告知訂購機關）。

（九）罰則

立約商逾期交貨按未交部份從價計罰，每日按千分之一計算，由訂購機關就應付貨款

內扣除之。若立約商逾期未交貨，訂購機關得於逾期達十日後，改向其他立約商訂

購，逾期違約金計算至訂購機關前述改訂購日為止，由本處自立約商繳交之履約保證

金扣除，逾期違約金以該批訂購數量契約總金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本案相關資料已分別公布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共同供應契約電子採購系統」（網

址：h t t p : / / s u c o n . p c c . g o v. t w）及本公司之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 t t p : / / w w w. c t o c . c o m . t w），各適用機

關請自行上網查詢或下載資料，以利訂購。

四、共同供應契約之效益

1 . 因採複數決標，故契約內含括之出版機構多樣化，適用機關於訂購時有更多之選擇。

2 . 出版社有新書出版，機關即可訂購，不必曠日廢時累積至某一數量方行招標，如此一

來，讀者即可借閱到剛出版之新書。

3 . 鑒於甚多機關之採購業務係由其他業務人員兼辦，利用共同供應契約下訂，則承辦人

員辦理招標，主持開標、審標、決標、簽約、政風及主會計人員監辦等人力均可節

省，可使機關人員專精於本業。

4 . 增進採購效率，利用共同供應契約下訂可減省機關辦理招標之等標期，加速採購進

度。


